高雄市104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97.12.18台國(四)字第0970256598號函修正「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程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要點」。
（二）本市國中技藝教育推動小組100年12月06日會議決議辦理。
（三）教育部100.04.22修正發布-臺國(四)字第1000060961號函，「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

二、目的

（一）加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增進學習成效及提昇技能水準。

（二）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跨領域技能等能力，建立學生之自我成就感。

（三）藉由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活動，相互觀摩、分享教學經驗，提昇教學品質。

（四）藉由競賽活動，使競賽成績優異學生，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規定升讀高中職學校，擴大學生進路發展管道，吸引更多具實作性向之國民中學學生參與。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學校：本市辦理國中技藝教育競賽各承辦學校。
（四）協辦學校：本市各辦理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之高中職校或國中。

四、103學年度開班情形
（一）103學年度第1學期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開設262班（高中職合作式 191班、國中合作式59班、國中自辦式9班、專案編班3班6個職群），共計開設11職群，參加學生8805人、專班67人，共計8872人。
五、參加對象及資格（須符合下列所有資格）

（一）本市各國中103學年度選讀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學生。
（二）由103學年度第1學期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各核定班承辦學校推薦。
（三）以該學生選讀之103學年度第1學期職群為報名參賽職群(未參加103學年度第2學期技藝教育課程學生不得參加)。
（四）每位具報名資格學生只准報名選習職群主題競賽（合作式、自辦式、專班擇一報名），如違反規定，取消參賽資格。
六、報名方式及報名日期

（一）符合報名資格之學生，由各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承辦學校填妥推薦報名表，向各競賽承辦學校報名。

（二）報名日期：104年1月2日起至104年1月16日止。

七、競賽日期及地點
（一）競賽日期：104年03月11日(星期三)、03月12日(星期四)。
（二）競賽地點：各競賽承辦學校。(賽前一週各競賽職群承辦學校，將於召開協調會時，提供競賽場地、設備與機具參觀。)

八、競賽主題

（一）競賽主題範圍：依教育部100年4月22日修正發布-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

（二）學科命題內容中職群概論應佔50%，安全與衛生（含職業道德）應佔50%。

（三）各主題術科題庫皆須命題3題，術科競賽時間以 90分鐘為設計原則。
（四）競賽主題規劃如下： 

	職群別
	競賽主題

	
	A類
	B類

	1.機械群
	機械基礎工作-鉗工
	機械識圖與製圖-電腦繪圖

	2.動力機械群
	機車基本認識
	汽車基本認識

	3.電機與電子群
	基本電子應用-工業電子
	基本室內配線-室內配線

	4.土木與建築群
	識圖與製圖
	

	5.化工群
	生活化學品製造-化學工藝品
	趣味化學實驗

	6.商業與管理群
	中英文文書處理
	產品行銷實務

	7.設計群
	基礎描繪
	設計基礎

	8.食品群
	中式麵食加工
	烘焙

	9.家政群
	美髮
	美容

	10.餐旅群
	廚藝製作-中餐
	餐飲服務技術-口布摺疊

	11.農業群
	寵物飼養與保健
	植物繁殖技術


九、辦理方式

（一）競賽方式採個人競賽，競賽內容應含學科及術科。

（二）高中職合作學校（含提供師資、自辦式）之單一競賽主題參與競賽人數超過20人，得由各高中職校辦理該主題之技藝競賽工作；未達20人者，由教育局協調各高中職校，共同辦理該主題之技藝競賽工作。

十、各校辦理競賽主題及參賽人數，如附件6。

十一、競賽成績計算及公布
（1） 學科測驗佔30％，術科實作測驗佔70％。

（2） 同分比序：個人成績總分數相同者，以術科成績總分比高低；術科同分者，依各職群競賽辦法比序，各職群同分比序總表(如附件 2)。

（二）各競賽主題學科測驗題庫選擇題150題，於競賽前由各競賽承辦學校校長自題庫中抽50題，總分100分。

（三）術科實作測驗試題，在103年12月26日(星期五)由教育局自題庫中統一抽題，並公布在教育局網站。
（四）參賽學生攜帶不符規定之用品、用具參賽，扣減術科總分5分。

（五）成績公布：競賽辦理完畢應當日公布成績，並另擇定日期公開頒獎。

（六）得獎者及有特殊情形者，請監評老師加註評語或作品未完成、食物不熟者也請註記。

十二、評審

（一）由教育局統一聘任。

（二）如對評審結果有爭議，需於成績公布後一小時內提出異議，由各競賽職群主題裁判長進行爭議處理。

十三、獎勵：獎項分為第一名至第六名（以不超過6人為限）及佳作，得奬總數以該職群或主題參賽人數30%為上限，獲獎之獎勵如下：
（一）學生：參與競賽獲獎學生，由教育局頒發獎狀，並於獎狀內註記職群、主題名稱及獲得之獎項、名次。
（二）指導教師：參賽學生獲得之學生，其指導教師（1~2名）由教育局頒發獎狀乙紙。前項指導教師依競賽手冊登錄之名字核發。

（三）辦理本項競賽有功人員，由主辦單位依相關辦法予以敘獎。

十四、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及教育局編列預算補助。
十五、差假

  當日參加競賽之帶隊教師核予公（差）假登記，所遺課務派代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十六、本計畫陳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104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各職群同分比序總表
	職群名稱
	競賽主題
	擬承辦學校
	承辦學校
	比序標準(順序)

	土木與建築
	識圖與製圖
	海青工商
	海青工商
	(1)術科 (2) 完成時間(3)學科

	機械
	電腦繪圖
	中山工商
	中山工商
	(1)標註(2)線條粗細及線型(3)圖形正確與否(4)視圖擺放排列(5)完成時間(6)學科

	
	鉗工
	中山工商
	
	(1)術科(2)完成時間 (3)學科

	電機電子
	基本工業電子
	高英工商
	高英工商
	(1)功能 (2)時間 (3)評分項目(4)學科

	
	基本室內配線
	高英工商
	
	(1)功能 (2)時間 (3)評分項目(4)學科

	餐旅
	廚藝製作
	樹德家商
	樹德家商
	(1)外觀(2)刀工(3)火候(4)調味(5)衛生(6)完成時間(7)學科

	
	餐飲服務
	樹德家商
	
	(1)外型(2)創意(3)熟練度(4)儀態(5)完成時間(6)學科

	化工
	化學工藝品
	中山工商
	中山工商
	(1)工作技能(2)工作安全比序(3)學科

	
	趣味化學實驗
	中山工商
	
	(1)工作技能(2)工作安全比序(3)學科

	商業與管理
	中英文文書處理
	高英工商
	高英工商
	(1)術科評分表(2)完成時間(3)學科

	
	產品行銷實務(商品包裝-含點鈔)
	高英工商
	
	(1)點鈔(2)包裝(3)完成時間(4)學科

	食品
	中式麵食加工
	高英工商
	高英工商
	(1)外觀品質(2)內部品質(3)操作技術(4)工作態度與衛生習慣(5)完成時間(6)學科

	
	烘焙
	高英工商
	
	(1)外觀品質(2)內部品質(3)操作技術(4)工作態度與衛生習慣(5)完成時間(6)學科

	家政
	美髮
	三信家商
	三信家商
	(1)創意性(2)符合主題(3)整體美感(4)技巧運用(5)髮型光澤度(6)完成時間(7)學科

	
	美容
	三信家商
	
	(1)整體美(2)眉型(3)眼影(4)腮紅、口紅(5)眼線、睫毛(6)符合主題(7)完成時間(8)學科

	動力機械
	汽車基本認識
	中山工商
	中山工商
	(1)完成時間(2)術科(3)學科

	
	機車基本認識
	中山工商
	
	(1)完成時間(2)術科(3)學科

	設計
	基礎描繪
	三信家商
	三信家商
	(1)明暗立體感(2)構圖(3)質感色調表現(4)完成時間(5)學科

	
	設計基礎
	三信家商
	
	(1)主題構成表現(2)造形與色彩表現(3)整體表

現技巧(4)學科(5)完成時間(6)學科

	農業
	寵物飼養與保健
	新光高中
	新光高中
	(1)時間內完成(2)完成度(3)創意(4)技術(5)工作情意(6學科)

	
	植物繁殖技術
	新光高中
	
	(1)時間內完成(2)完成度(3)創意(4)技術(5)工作情意(6)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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